


	審查會通過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柯志恩等19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七條之一條文草案」
	

	委員林德福等16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二條文草案」
	條文對照表

	委員陳培瑜等21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七條之一、第七條之二及第七條之三條文草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七條之一及第七條之二條文草案」
	

	現行法
	


	審查會通過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委員柯志恩等19人提案
委員林德福等16人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陳培瑜等21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修正通過）
第七條之一　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出資經營運動團隊之隊伍數量應注意性別比例平等原則。
	
	委員陳培瑜等21人提案：
第七條之一　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出資經營運動團隊之隊伍數量應注意性別比例平等原則。
前項之運動團隊之人員進用得不受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之限制。惟其採購與人員進用仍應受補助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監督；其辦理原則、適用範圍及監督管理辦法，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21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目前我國公營事業運動團隊數量仍呈現男子團隊多於女子團隊之狀況，為使國家對於運動員之支持得以呼應性別平權之概念，爰增訂本條次第一項作為未來國營事業出資經營運動團隊時之組建方向參考依據。
三、考量運動產業對於用人需求之勞動樣態有別於一般國營事業，並為提供國營事業後續經營運動團隊時所需之彈性，爰新增本條次第二項文字，並其以作為避免目前公營事業運動團隊以誤譯勞保條例精神，堅持宣稱與球員間為「委任」關係，看似可避免終身僱用之疑慮，實則為規避雇主責任，導致球員必須接受無勞健保之不利勞動狀況。
審查會：
修正通過。

	（保留，送院會處理）

	
	委員陳培瑜等21人提案：
第七條之二　為健全職業與業餘運動業之發展，中央主管機關應積極輔導相關賽事之運動員工會或團體成立。
前項運動員工會或團體之承認、輔導、業務費用與基本人事費、團體協約簽定之獎、補助及其他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21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我國職業與業餘運動多尚為起步階段，諸多典章制度與運動員權益問題仍需各方利害關係人之討論。查我國職棒、職籃、女足等工會成立以降，相關建言與倡議均對我國運動產業之進步有顯著效益。然考量我國相關產業量體有限，運動員工會之組織與維持尚屬不易，爰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應基於健全運動產業發展之立場，提供相關運動員團體組成之支持，除基本人員維持協助外，相關團體協約簽定之獎、補助，鼓勵相關團體應積極建立對外窗口，均將會是藉由國際經驗加速提升我國職業運動發展進程的重要投入。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委員柯志恩等19人提案：
第七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應制定職業運動業之防賭政策，並協助完善防賭信託基金等具體防賭作為。
除適用運動彩券發行條例之投注標的賽事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職業與業餘運動業賽事，如以強暴、脅迫、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投注標的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結夥三人以上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擁有運動團隊經營權之法人、團體及其代表人、管理人與相關從業人員，應主動配合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調查第一項、第二項所列行為，其有隱匿或抗拒，經查證屬實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林德福等16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之二　政府應致力於保障民眾觀賞運動賽事或活動之權益，並確保運動賽事競技之公平性。
以強暴、脅迫、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式，妨害國內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結夥三人以上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擁有運動團隊經營權之法人、團體及其代表人、管理人與相關從業人員，應主動配合檢查及司法警察機關調查第一項、第二項所列行為，其有隱匿或抗拒，經查證屬實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之一　為有效防止運動競技賽事成為不法賭博之標的，中央主管機關應採取下列作為：
一、制定並推動職業及業餘運動業之防治運動賭博政策。
二、推動建立防治運動賭博之信託基金機制。
三、推動防治運動賭博之學校及全民法治教育。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之二　以強暴、脅迫、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結夥三人以上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犯前二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擁有運動團隊經營權之法人、團體及其代表人、管理人與相關從業人員，應主動配合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調查前三項所列行為，其有隱匿或抗拒，經查證屬實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陳培瑜等21人提案：
第七條之三　中央主管機關應制定職業運動業之防賭政策，並協助完善防賭信託基金等具體防賭作為。
除運動彩券發行條例所規範之投注標的賽事外，其餘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職業與業餘運動業賽事，如以強暴、脅迫、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結夥三人以上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擁有運動團隊經營權之法人、團體及其代表人、管理人與相關從業人員，應主動配合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調查第一項、第二項所列行為，其有隱匿或抗拒，經查證屬實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柯志恩等19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職業與業餘運動業之發展，首重於建立球迷對於賽事之信心，而中華職棒過去發生六次假球案對於國內職棒運動發展造成之衝擊，迄今依然尚未彌平；此外，近年國內籃球亦爆發現役球員參與打假球及簽賭風波，嚴重破壞國內籃球運動發展風氣及環境。然而，在目前的簽賭與妨礙賽事進行提高刑責之設計中，僅有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針對其投注標的賽事進行提高刑責之設計。然針對尚未納入其投注標的之主流賽事，如籃球、排球足球等，如有相關疑慮均僅能援用刑法賭博罪等條文辦理，恐致生不肖人士接觸球員遊說之風險。
三、為完善相關職業與業餘運動業之防賭機制，爰新增本條文，除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有完善之防賭政策外，亦要求應優化現行之防賭基金制度，並且參考運動彩券發條例之條文設計，以符合比例原則之概念，針對意圖染指相關賽事之不法份子進行加重處分之設計，以維我國運動產業發展之健全，並維護國人對於相關賽事之信心。
委員林德福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2009年職棒假球案重創我國職棒產業，迄今衝擊亦難以彌平。依照當時法規僅得以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處理。而依據相關判決顯示上述法條之處罰皆不符合其犯罪行為對社會所造成之衝擊，民意難以接受。立法院故以在2011年1月通過運彩條例修正案第二十一條，加重相關罰則。
三、然而運彩條例第二十一條僅規範「投注標的的運動競技賽事」，恐不適用運彩無投注之運動賽事。如近期職業籃球聯盟爆發球員打假球之嫌疑一案，恐無法適用運彩條例第二十一條處罰，致使我國保護運動產業發展相關法規可能產生漏洞。爰新增本條以完善保護職業與業餘運動賽事之競技公平性。
四、相關罰則條文內容參閱運彩條例條文設計，針對意圖利用非法方式影響賽事獲取不法利益份子加重處分。
委員陳培瑜等21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職業與業餘運動業之發展，首重於建立球迷對於賽事的信任，而中華職棒六次假球對於國內職棒運動發展造成的衝擊，迄今依然尚未弭平。然查在目前的簽賭與妨礙賽事公平之法律設計中，僅有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針對其投注標的賽事進行提高刑責之設計。而針對尚未納入其投注標的之主流賽事，如籃球、排球、足球等職業或經政府支持之業餘企業聯賽，如有相關疑慮均僅能援用刑法賭博罪等條文辦理，恐致生不肖人士接觸球員遊說之風險。
三、為完善相關職業與業餘運動業之防賭機制，爰新增本條文，除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有完善之防賭政策外，亦要求應優化現行之防賭基金制度、並且參考運動彩券發行條例之條文設計，以符合比例原則之概念，針對意圖染指相關賽事之不法份子進行加重處分之設計，以維我國運動產業發展之健全，並維護國人對於相關賽事之信心。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健全職業與業餘運動業之發展，應有效防止運動競技賽事成為不法賭博之標的，此觀既往職業棒球假球案對我國職業棒球運動所造成的鉅大傷害，可資印證。為完善職業與業餘運動業之防治運動賭博機制，爰新增本條規定，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採取之作為，包括制定並推動職業及業餘運動業之防治運動賭博政策、推動建立防治運動賭博之信託基金機制、以及推動防治運動賭博之學校及全民法治教育。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針對以強暴、脅迫、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運動競技賽事公平之不法行為，目前僅有運動彩券發行條例設有提高刑責之特別規定，惟其適用範圍僅限於運動彩券投注之標的，對於許多其他應賦予保障之運動競技賽事，無法適用。為強化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特定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並有效抑制因運動賭博對於運動選手造成危害，爰參酌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二十一條之設計，針對不同型態之不法行為，明文處罰規定。
 審查會：
一、各項提案及修正動議，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二、委員林倩綺等4人修正動議：
「第二十四條之二 政府應致力於保障民眾觀賞運動賽事或活動之權益，並確保運動賽事競技之公平性。
    以強暴、脅迫、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國內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結夥三人以上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擁有運動團隊經營權之法人、團體及其代表人、管理人與相關從業人員，應主動配合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調查第一項、第二項所列行為，其有隱匿或抗拒，經查證屬實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三、委員洪孟楷等5人修正動議：
「第七條之一  以強暴、脅迫、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運動競技賽事之公平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結夥三人以上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擁有運動團隊經營權之法人、團體及其代表人、管理人與相關從業人員，應主動配合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調查第二項、第三項所列行為，其有隱匿或抗拒，經查證屬實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運動競技賽事，其賽事範圍、妨礙賽事公平之樣態等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有關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調查或取締第二項、第三項違規事實，得洽請警察機關派員協助。
  第七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應制定並推動防治運動賭博政策，輔導職業與業餘運動團體建立防治運動賭博之信託基金機制及辦理法治教育。」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委員蔡易餘等19人提案：
一、第二項，為加強營利事業捐贈運動產業之誘因，明定透過第一項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對象如與其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
二、第三項，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明定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所為之捐贈，得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之限制。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